1.咨询人在取得审计通知书15天内完成审计方案，委托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咨询人应按照规定和委托人要求及时完成各项审计工作，具体时间要求为：

（1）结（决）算审核：单项工程原则上20个工作日。

（2）全过程跟踪审核：工程结束后15天内出具审计工作报告；如需核定产值的项目每月25日前完成工程月计量审核。

（3）重大变更、签证事项：重大变更、签证事项发生后7个工作日内提交专题审核报告并及时告知委托人相关部门。

（4）委托项目工程结算全部审核完毕后7个工作日内提交工程咨询审核报告征求意见稿，经委托人同意后出具正式报告。

2.咨询人在审计工作全部完成，提交审计报告的同时，应向委托人提交项目审计咨询全过程审核资料电子档案。    

咨询人的工作质量必须满足以下要求：

（1）现场跟踪审计工作：

① 现场工程量计量误差≤±3%；

② 设备、材料、服务等询价误差满意度≥80%；

③ 月工程计量报表审查（验工月报审查）误差≤±10%。

（2）竣工结算审查工作：

① 结算审定价误差≤±2%。

经委托人或其委托的第三方复查，上述工作质量要求中第（1）项的①③子项误差每超过充许误差的+0.5%，委托人扣除咨询人1000元，第②子项满意度每小于80%的5%，委托人扣除咨询人1000元；工作质量要求中第（2）项的误差每超过2%的+0.5%，委托人扣除咨询人10000元。

3.造价咨询服务的时间要求

咨询人应按如下时限完成相关咨询工作（时间以咨询人签收书面材料或收到电子邮件之日算起）：

① 月工程计量报表（验工月报）审核不超过7个日历日；

② 设备、材料、服务等价格咨询不超过7个日历日；

③ 跟踪审计报告在工程竣前质量验收后7个日历日内提交；

④ 初步审计意见在收到完整结算资料后50个日历日内提交；

⑤ 结算审计报告（全套结算审核资料）在出具审定单后7个日历日内提交。

上述工作每延误一天，委托人对咨询人按100元/天扣除。
